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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為使本校不動產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之辦理明確與健全，依據私立學校

法第 49、81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8條制訂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不動產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應依效益原則、必要原則及適當財務規

劃原則為之。 

第 三 條 不動產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應經校長核可並送請校務會議審議，再報請

董事會議決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准後辦理。 

第 四 條 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不動產之處分，以不妨礙學校發展、校務進行為限。 

二、 不動產以與教學無直接關係或經核定廢置之校地、建築物為限，始得設定負

擔。 

依其他法律之規定，於本校之不動產具有法定抵押權者，依其規定。 

第 五 條 陳報教育部購置不動產須檢附下列相關文件(一式 8份)： 

一、 會議紀錄 

(一) 校務會議紀錄(含簽到單) 

(二) 董事會議紀錄(含簽到單) 

二、 依私校法第 81條規定應利益迴避關係人之切結書 

三、 計畫書 

(一)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二)擬購置不動產計畫書(含土地或建物使用計畫需求、必要性、使用計畫、

與學校相關位置配置圖、購置標的概述、環境影響概況說明、產權說明、

所涉及法令分析、財務規劃、預計經費來源及預期效益等) 

四、 不動產資料 

(一)土地清冊及土地登記謄本 

(二)所有權狀影本 

(三)地籍圖謄本 

(四)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五)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讓售同意書(含同意讓售價格) 

(六)建物是否符合消防安全、逃生設施及可供文教用途使用之證明文件 

五、 鑑價資料(估價金額為 500萬以上檢附一家估價報告書；超過 3,000 萬以上檢

附二家估價報告書，估價報告書勘估日期須 6個月內) 



六、 財務資料： 

(一)經費來源及付款方式 

(二)購地經費來源說明書 

(三)銀行存、借款明細表 

(四)總分類帳科目彙總表 

(五)舉債指數計算表 

七、 買賣契約書(雙方合意但未用印) 

第 六 條 陳報教育部處分不動產須檢附下列相關文件(一式 6份)： 

一、 會議紀錄 

(一)校務會議紀錄(含簽到單) 

(二)董事會議紀錄(含簽到單) 

二、 依私校法第 81條規定應利益迴避關係人之切結書 

三、 說明書 

(一)擬處分標的不妨礙學校發展、校務進行 

(二)擬處分價格及方式 

(三)處分進度 

四、 不動產資料 

(一)土地清冊及土地登記謄本 

(二)所有權狀影本 

(三)地籍圖謄本 

(四)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五、 鑑價資料(估價金額為 500萬以上檢附一家估價報告書；超過 3,000 萬以上檢

附二家估價報告書，估價報告書勘估日期須 6個月內) 

第 七 條 陳報教育部出租不動產須檢附下列相關文件(一式 6份)： 

一、會議紀錄 

(一)校務會議紀錄(含簽到單) 

(二)董事會議紀錄(含簽到單) 

二、依私校法第 81條規定應利益迴避關係人之切結書 

三、說明書 

(一)擬出租標的不妨礙學校發展、校務進行 

(二)出租契約草案 

(三)鑑價資料(年租金估價金額為 120 萬以上檢附一家估價報告書；超過

3,000萬以上檢附二家估價報告書，估價報告書勘估日期須 6個月內) 

(四)所涉學校法人、學校之內部監督、作業規範(內部控制制度) 

四、不動產資料 

(一)土地清冊及土地登記謄本 

(二)所有權狀影本 

(三)地籍圖謄本 

(四)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第 八 條 本校董事、監察人、清算人、校長、職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執行不動產處分、

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時，有利益衝突者，應自行迴避，並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

力、機會或方法，圖謀其本人或第三人之不正當利益。 

本校主管機關、檢察官、學校法人董事、監察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命前項

人員返還本校其不正當利益。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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